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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3164号
鲍庆华、金峰、汪水花：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鲍庆华、金峰、汪
水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3号

杭州新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黄兰芳诉被告李玲祥、张菊素、杭州新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字第2163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3号

黄晓虎、季战伟、黄晓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
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黄晓虎、季战伟、黄晓琴
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162号

金晓倩、葛东红、胡国云、葛友香：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金晓倩、葛东红、
胡国云、葛友香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4595号

谢明：本院受理原告洪冬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人民
币150000元，利息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3
月1日起计算至本息付清之日止；2.本案的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承担。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278号

张必青：本院受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市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996号

朱洲：原告陈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四楼第 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409号

蔡彬彬：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清偿贷款本金、支付利

息、复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414号

董晓儿：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清偿贷款本金、支付利
息、复息等。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337号

杭州大方吉鸿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吴梅新、申屠
方力：本院受理原告万鑫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6）浙0106民初
333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498号

徐海军：本院受理原告九龙仓（杭州）置业有限
公司、港盈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堡盈房地产（杭
州）有限公司、锦兴房地产开发（杭州）有限公司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3498 号民事判决书。徐
海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九龙仓（杭
州）置业有限公司、港盈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
堡盈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锦兴房地产开发
（杭州）有限公司租赁押金 34500 元，并支付逾期
返还利息损失（自 2015 年 7 月 4 日起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33号

赵月平：本院受理原告张文永诉被告赵月平房
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返还房租、支付违约
金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
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80号

周嘉锋、王陈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德有和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要求被告偿还原告垫付款及违约金。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722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114号

王小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亚西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小琴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
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61号

许丽仙、许如新、朱利明：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许丽仙、许如新、
朱利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486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859号

林丽娟、薛芳：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杭州分行诉被告林丽娟、薛长勇、吴国敏、薛
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485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5217号

吴亲华：本院受理原告郑荣寿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4 民初 521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219号

商冬香、徐水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季青支行诉被告商冬香、徐
水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笕桥法庭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723号

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宋建华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72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724号

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荣强
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2724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125号

浙江奥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富日物流有限公司诉你仓储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
12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2530号

赵祥云、肖凤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江商初字第253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153号

葛世远、葛红飞：本院受理原告王卫忠诉你
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上午 9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135号

葛世远、葛红飞：本院受理原告顾卫兵诉你
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930号

杭州余杭芳草水产养殖有限公司、孟立新、胡苏
芳：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海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
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下午2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820号

钱斌杰：本院受理原告徐建康诉你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等诉讼材
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和 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下午 3 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402号

杭州郡富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侯春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
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6826号

陈利庆、沈惠根：本院受理原告潘利明诉你们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通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938号

陶文撇、蔡芬芬、蔡萍萍、杭州九如贸易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6）浙 0104 民初 9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4534号

杭州云鑫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玲玲
诉你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
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通知书、传票、民商
事诉讼须知、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9 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5）杭江商初字第3040号

王凤祥：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高诚担保有限公司
诉被告王凤祥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江商初字第 304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4民初7992号

金文林：本院受理原告仇家奇诉被告金文林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98号

谢秋瑾：本院对原告重庆市阿里巴巴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329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462号

王兴华：本院对原告何修元与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108 民初 246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281号

杭州嗨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
州楼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108 民初 32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334期

浙江销售2777134元，返奖额2650790元。浙江福彩
官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进行中。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6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4846308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8099元

浙江中奖注数

2134

0

2447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1 8 9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334期 投注总额：755644元

01 02 05 08 14

奖池累计215.7919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
奖，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
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6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50

4204

奖金

0元
5448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6143期
全国销量:378923738元 浙江销量：2991874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一等奖复式投注2注。我省中1注一等奖（杭州
1注），15注二等奖（绍兴5注，金华3注，宁波、台州、
丽水各2注，衢州1注）。奖池累计10.5535亿元滚
入下期。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49999972元。六等
奖派奖奖金余额：20426330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12月6日

1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5注

143注

1364注

71278注

1321655注

10783461注

奖金

9007647元/注

175159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06 09 23 24 25 3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浙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浙商金二工行包债
字-201607-1、日期2016年12月2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
其对债务人本金38,575,820.75元及孽息（抵押物为浙江联强数控机床股份
有限公司位于兰溪经济开发区沈村的工业用地和厂房）（包括但不限于主
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浙江坤元经

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坤元经贸有限
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9-89172851

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坤元经贸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8日
金额：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浙江联强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联强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抵押物或质押物

兰溪经济开发区沈村，权证号：兰国用（2006）第102-3966号、兰房权证马
达字第100003039号-100003041号、100000042-100000047号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5年兰溪字第0242号

2015年兰溪字第0528号

2015年兰溪字第0529号

2015年兰溪字第0591号

2015年兰溪字第0709号

本金

38,575,820.75 相应利息（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为准）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
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
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2016 年 12 月 2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7日裁
定受理申请人神力集团有限公司诉请被申请人温州雁
荡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于2016年
9月30日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组成清算
组，并指定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国
建为清算组负责人。温州雁荡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
权。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
供证明材料。债权申报地址：温州道盛会计师事务所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525号同人恒玖大厦1503
室）；联系人：叶文潘 （13868872611）。温州雁荡国际高
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
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及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温州雁荡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6年12月8日

清算公告


